	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單

	研究生姓名
	

	學系學院
	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學系（所）碩（博）士班

	學號
	
	申請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原因
	

	指導教授

同意簽章
	新任教授

簽章
	（簽名）

	
	原任教授

簽章
	（簽名）

	系主任（所長）

認可簽章
	（簽名）

	院長
	（簽名）

	備註
	1、 研究生因特殊原因更換論文指導教授時，應填具本表，提出申請。

2、 若因學生因素自行更換指導教授，指導費用碩士班4000元、博士班6000元，由學生自行支付。


研教組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教組長/燕巢教務組長：
教務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